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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新形式ꎬ其无界性、迅即性、低成本性带来

了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理论的超越ꎮ 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平等性、自由性ꎬ在很

大程度上满足了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理论家实现社会正义和协商民主的理想条件ꎮ 网

络民主在公众意愿汇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权力监督、公民权利维护等实践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功能ꎬ使“由民做主”与“为民做主”相结合的双轨民主得以更充分实现ꎬ有助

于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ꎬ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ꎬ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ꎮ 网络民主

带来的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良性发展的推动力量ꎬ只要能够真正把民意吸收进政治决

策过程ꎬ多党竞争就不是中国政治的必要选项ꎮ 所谓技术控制、群体极化、数字鸿沟等

问题并非网络本身固有的局限ꎬ并可经由网络民主得以克服ꎮ
〔关键词〕网络民主ꎻ价值ꎻ政治参与ꎻ双轨民主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互联网的影响力迅猛增长ꎬ令整个世

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ꎮ 网络科技与民

主理念的结合ꎬ诞生了网络民主这一现代化的民主模式ꎮ

一、网络民主的理论价值

所谓“网络民主”ꎬ是指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媒介和平台ꎬ以公民直接参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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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趋向的民主模式ꎮ 网络民主之所以区别于传统民主ꎬ主要是由互联网的

特点所决定的ꎮ 归结起来ꎬ网络至少带给民主如下三方面的新特点:民主参与方

式的无界性(普遍性)、直接性、迅即性、交互性ꎻ民主参与成本的低廉性(源于时

间、交通等费用的节省)ꎻ民主参与主体的匿名性、平等性、自由性ꎮ 网络民主的

出现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向和可能ꎮ
(一)超越代议民主

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新形式ꎬ其无界性、迅即性、低成本性带来了

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超越ꎮ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ꎮ 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

利益ꎬ最理想的情况是自己参与ꎬ直接做主ꎮ 比如ꎬ古代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就

是一种直接的公民参与模式ꎮ 但是ꎬ这种直接参与受到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的

极大限制ꎮ 在空间意义上的触及ꎬ乃是参与式民主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ꎮ 但在

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现代国家ꎬ如果人们都来进行直接的政治参与ꎬ则很

难有一个同时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活动空间ꎬ而且时间、交通等参与成本也非常

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人们只好由选出的代表代其作主ꎬ进行有关其利益的政治决

策ꎬ于是形成了代议民主制ꎮ 代议民主制虽然解决了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对于

民主的制约问题ꎬ但是这种间接民主具有内在的缺陷:它主要表现为定期的选举

投票ꎬ而对于选举之外的政治过程缺乏监控机制ꎬ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最低限度

的公民参与ꎮ 卢梭甚至批评在这种代议制中ꎬ人们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ꎬ选
举之后人们又会回到奴隶的状态ꎮ 此言虽然极端ꎬ但点出了代议制的要害ꎮ 由

于人们感到代议制民主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意愿进入政治决策过程ꎬ因而很多民

主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与低程度的政治参与ꎮ
在检讨、反思传统民主形式的基础上ꎬ帕特曼、麦克弗森等人提出了参与民

主模式ꎬ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保证所有公民直接地、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

策ꎬ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ꎬ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ꎮ 托夫勒、奈斯比特

等未来学家也对民主提出预测ꎬ主张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ꎬ就应该参与

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ꎻ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不能适应选民的需要ꎬ那就由选民自

己动手制定法律ꎮ
参与式民主理论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后ꎬ在很长时期内还只是一种无法

实践的理想ꎬ其原因就在于“屋子装不下”的问题难以解决ꎮ 然而ꎬ互联网的出

现突破了传统民主在地理位置的局限ꎬ也解决了时间、交通等参与成本过高的问

题ꎬ从而使这一过去的难题不再成为问题ꎮ 有了网络的平台ꎬ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预言似乎已变为现实:“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

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ꎬ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

替了ꎮ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ꎬ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ꎮ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

的财产ꎮ” 〔１〕通过网络ꎬ民主将不再局限于公民选出的代表ꎬ而是日益表现为全

体公民自身的直接参与ꎮ
(二)奠基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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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一个普遍交往的、自由开放的数字平台ꎮ 从理论上讲ꎬ每个人、每
种文化都可以在这种平台之上自由展现ꎮ 每一个网络终端在形式上都是平等

的ꎬ权力和阶层在网络空间里失去了原有的价值ꎮ 网络的数字性、虚拟性以及由

此而来的平等性、自由性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些理论家关于社会正义和民主

实现的前提要求ꎬ比如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遮掩下的原初状态的逻辑假定以

及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的理想条件ꎮ
哈贝马斯认为ꎬ现代民主不必也不应该依靠旧式的社会契约理论来求得ꎬ更

无须用一种人为的幕布来遮盖各自道德观点的差异ꎬ而完全可以依靠公共交谈

基础上所达成的公共理性来保证ꎮ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建立理想的公共论坛ꎬ建
立能够为利益各方所理解的语言和语境ꎮ 在平等、自由、包容的讨论沟通机制的

基础上ꎬ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渠道来反映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偏好ꎬ通过反复磋商

和讨论ꎬ最后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正义共识ꎮ 公民在协商过程中分享彼此的观

点ꎬ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ꎬ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ꎬ有助于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ꎬ改
善决策的品质ꎬ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ꎮ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ꎬ互联网基本满足了哈贝马斯关于理想沟通情境的要求ꎮ
具有匿名性特征的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空间ꎬ提供了超越不同社

会背景和从属关系从而能够真实表达自我的平台ꎬ曾经由精英阶层所掌握的话

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被下放、分散到普通网民手中ꎮ 网络的匿名性实际上产生了

类似于罗尔斯所谓“无知之幕”的作用ꎮ 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严格的“无知之幕”
的遮挡并不必要ꎬ但正是有了这种匿名性的网络ꎬ真正平等自由的协商才更接近

实现ꎮ 在网络“隐身衣”的保护下ꎬ人们能够脱离现实束缚ꎬ在虚拟的平等、自由

状态下ꎬ在互联网公共论坛中表达和分享自己的观点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畅所欲

言ꎬ进行无拘束的交流ꎮ 这种直接的、平等的、自由的参与使普通民众真正有了

话语权被尊重的感觉ꎮ 借助于公民在各种网络论坛中的对话、讨论和争辩ꎬ社会

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和焦点利益诉求将会逐渐清晰并凸现出来ꎮ

二、网络民主的实践价值

价值是某一事物所能产生的作用或功能ꎬ是事物对人的需求予以满足的特

性ꎮ 网络民主作为当代民主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和新趋势ꎬ不仅具有独特的理论

价值ꎬ而且在公众意愿汇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权力监督、公民权益维护等实践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ꎮ
(一)民意的网络表达

在民意表达方面ꎬ网络有着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ꎮ 首先ꎬ借助电脑

网络ꎬ普通民众均有机会了解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ꎬ直接参与对这些问题的决定

而不需要依赖代表ꎬ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信息衰减和意愿扭曲ꎮ 精英主义民主观

或所谓“寡头统治铁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ꎮ 其次ꎬ网络帮助公民实现了身

份的匿名性转化ꎬ摆脱了社会角色身份的限制ꎬ使人们被认出的概率变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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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ꎮ 由于消除了对报复的恐惧ꎬ从而有可能真正实现“知无不言ꎬ言无不尽”ꎮ
第三ꎬ网络传播可以迅速聚集民意ꎬ打破公民个人“人微言轻”的局面ꎬ使网络民

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共性ꎮ 今天的互联网已从一种资讯传播载体演变为民

意表达、民智汇集、民声互动的重要平台ꎮ 网民通过各种论坛、微博等对时事热

点的讨论此伏彼起ꎬ争鸣激荡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ꎮ 政府

也努力顺应网络时代的潮流ꎬ比如每年两会时都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实时播报ꎬ重
要的法律草案都会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征集公众意见ꎬ并在中央政府网站设立

意见征集系统等等ꎮ 网络意见表达已成为中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最主要途径

之一ꎮ
当代中国的民主是“由民做主”与“为民做主”的结合ꎬ既包括人民群众进行

直接的、普遍的正向政治参与ꎬ也包括管理者、决策者主动深入到公众中调研和

征询意见的逆向政治参与(或称“群众路线”)ꎮ 只有基于公众参与和民主共识

而制定的方针政策才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ꎬ其实施的成本和难度才会降低ꎮ
因为公众更愿意接受那些经过公开辩论、代表了普遍性利益而不是秘密出台且

仅反映特定人利益的政策ꎬ更愿意接受自主制定的而不是被强制遵守的政策ꎮ
徒具民主形式却无民主内容、甚至完全没有公众参与的政治决策貌似统一、高
效ꎬ但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差ꎬ造成各种非法活动的隐患ꎬ损害政

治合法性基础ꎬ从而埋下政体崩溃的祸根ꎮ 就吸纳民意而言ꎬ上下通达的双轨民

主形式相对于单一的民主参与要合理得多ꎬ而网络则可能使政治参与两条路径

的结合实现前所未有的充分和高效ꎮ 只要能够真正把民意吸收进政策决议过

程ꎬ多党竞争就不是中国政治的必要选项ꎮ
(二)政务的网络公开

在民意得到表达和获取之后ꎬ是否能够被吸收进政策决议过程ꎬ是否能够通

过政府机构的行动成为现实? 公众要了解这一点ꎬ必须借助于政府公务的公开ꎬ
即所谓知情权ꎮ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ꎮ 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ꎬ必须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ꎮ 为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ꎬ政府正在加速实现“电子化”ꎬ即利用网络

技术建立数字化的政府信息系统ꎮ 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即实行“网络公开”ꎬ
也就是将政府机关的有关信息———比如政府机关的办公地点及其各机构的职权

范围、活动程序和方式等———放到网络上ꎬ供社会成员了解和使用ꎮ 每个公民都

有知晓政务内容的平等权利ꎬ任何国家机关的职权都应当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

而公开ꎬ并严格按照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方式去行使ꎮ 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

外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命令、政策及其说明和解释也应向公众公开ꎮ 公

开应是一般情况ꎬ不公开则是例外ꎮ 国家机关不能以任何方式强迫公民服从尚

未公布的规章制度ꎬ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应受非公开的规范性文件的影响ꎮ
自 １９９９ 年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后ꎬ中国政府政务信息的公开程度迅速提升ꎮ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人民网等共同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中国政府网

站绩效评估报告显示ꎬ中央和省级政府网站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 ꎬ地、市级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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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以上ꎬ区、县级超过 ８５％ ꎮ〔２〕 这些数据表明ꎬ网站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

重要窗口ꎮ 虽然很多政府网站存在更新周期过长、服务意识欠缺、对网民意见缺

少反馈、互动渠道不畅等问题ꎬ但正确的方向已经择出ꎮ 公开是公正的前提ꎬ而
暗箱操作则是中国传统人治政治的痼疾ꎮ 在现代社会ꎬ只有实行重要政务信息

的及时和充分公开ꎬ摆脱“民可使由之ꎬ不可使知之”的专制套路ꎬ才能让民众感

到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ꎬ激发其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动性ꎬ才能避免王朝周期更替

的死结ꎮ
(三)权力的网络监督

公民通过表达权说出了自己的意愿ꎬ也通过知情权了解了政府机构的作为ꎮ
但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ꎬ一些政府部门可能出于利益考虑ꎬ对民众的要

求漠然处之甚至变本加厉ꎮ 在现实中ꎬ如果政府将公民的意见搁置起来ꎬ一般人

很难长久地进行呼吁和要求ꎬ即便坚持这样做成本也会非常高ꎮ 而网络作为一

种新媒体ꎬ集中体现了“第四种权力”的力量ꎮ 由于网络的结构特点ꎬ信息的可

控性日益衰微ꎮ 如果政府对网络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不予理睬ꎬ网民的愤怒很容

易汇集为各大论坛热点ꎬ并通过不断转发形成联合的、持久的舆论压力ꎬ迫使政

府最终不得不重视公民意见———如果执政者懂得民意重要性的话ꎮ 在现实权力

监督乏力甚至无力的情况下ꎬ网络使公众真正开始拥有了监督、制约乃至改变权

力的力量ꎮ 一个官员在现实中可能习惯于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ꎬ无论他讲得多

长多烂多没道理ꎬ台下听众也可能鼓掌叫好———每次讲话都被数十次掌声打断

的齐奥赛斯库或许是一个最生动的注脚ꎮ 而网络上的话语权是平等的ꎬ每个人

只能依靠事实和逻辑的力量去说服别人ꎮ 这样的语境压力逼迫官员必须学会用

平等讨论的姿态发言ꎮ 如果一个官员将现实中的官本位复制到网络ꎬ只会得到

漫天的板砖和口水ꎮ 网络中只有公众的圆桌会ꎬ没有官员的主席台ꎮ
人们体会更深的ꎬ是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反腐败的主阵地ꎮ 网络反腐之所

以极具震慑性ꎬ首先在于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与传播范围之广ꎬ可在瞬间让腐败

案件曝光于天下ꎮ 腐败分子可能不怕信访和上访ꎬ但十分害怕被网络举报ꎮ 网

络的公开透明性使得被举报人不便于隐蔽或逃遁ꎬ其同谋者也不便于袒护ꎮ 其

次ꎬ网络的匿名性保护了举报人的人身安全ꎬ极大地扩展了反腐力量的来源ꎬ不
少信息就是来自于腐败分子身边的知情人士ꎮ 在近年发生的很多事件如孙志刚

案、瓮安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及一些官场腐败案中ꎬ网络舆论都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ꎮ 当传统媒体步履维艰ꎬ甚至在某些事件上无能为力、无法作为的

时候ꎬ公众总能借助网络媒体挺身而出ꎬ给予事件中的受害者强大的道义支持ꎬ
成为制约公共权力滥用的强大力量ꎮ 事实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

社会公器品格的媒体平台ꎮ
(四)权利的网络救济

监督权力本身不是目的ꎬ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ꎮ 国家公职人员的

权力是人民的委托之权ꎬ应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目的ꎮ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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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ꎬ应保证其通过一定渠道获得权利的救济ꎬ如司法程

序、信访程序等ꎮ 然而ꎬ现实中的渠道往往淤堵不畅或相互冲突ꎬ造成公民权利

被侵害的现象难以得到矫正ꎮ 比如信访、上访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寻求在更高一

级领导干预下解决问题ꎬ是一种权力上下级之间的制约ꎬ而不是人民依靠自身的

权力进行制约ꎮ 这种做法很容易遇到截访甚至打击报复ꎬ难以解决当事人的具

体问题ꎬ而且干扰了司法的正常运行ꎮ 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矛盾的情况下ꎬ
人们势必会寻求制度外的利益表达和求助渠道ꎮ 有的公民可能会转向请愿、游
行等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ꎬ有的甚至会采取暴力恐怖行动ꎮ ２００８ 年杨佳在多

次上访无效并受辱后采取的袭警杀人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极端表现ꎮ 在既定权

力结构及其运转模式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ꎬ当事人如果尝试运用网络的力

量表达维权诉求ꎬ或许有关部门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其问题ꎬ而不会出现现实中那

样沉痛的悲剧ꎮ
网络维权比信访维权方便得多ꎬ有效得多ꎬ成本也低得多ꎮ 中国网络维权出

现的萌芽和标志ꎬ应是发生于 ２００３ 年的“孙志刚事件”ꎮ 当年 ３ 月ꎬ刚到广州工

作、尚未办理暂住证的孙志刚在某收容所被殴打致死ꎮ 此后几个月内ꎬ天涯社

区、新浪网等各大网站论坛对此事展开了激烈讨论ꎬ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共识和舆

论风暴ꎮ 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的建议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

院第 ３８１ 号令ꎬ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ꎬ并同时废

止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ꎮ 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ꎬ但“孙志刚事件”最终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ꎬ平息了沸腾的民怨ꎬ显示了网络

维权的力量ꎮ 此后ꎬ各式各样的网络维权层出不穷ꎬ有个体性的权利维护ꎬ也有

公益性的维权活动ꎮ 很多知名人士与普通民众迅速参与进来ꎬ使网络成为中国

维权斗争的主战场之一ꎮ

三、批评与辨正

互联网技术将中国的民主建设快速推进到大众参与阶段ꎬ缩短了民主转型

的历史进程ꎮ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民主的发展ꎬ一些负面的议论也随之而

生ꎬ比如网络可能导致人为控制和信息失真、群体极化和多数暴政、贫富分化和

信息鸿沟等等ꎬ这令网络民主或多或少地蒙上了阴影ꎮ 然而ꎬ这些负面评价的真

理性究竟有几何ꎬ还需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ꎮ
(一)网络民主与技术控制

有一种看法是:网络可能带来技术专制主义ꎮ 首先是技术人员的控制ꎮ 计

算机是由程序支配的ꎬ而这些程序往往由多个程序编制人员和研究人员完成ꎬ出
现错误或漏洞在所难免ꎮ 倘若人类将决策交给这样的机器来完成ꎬ当计算机系

统出错时ꎬ可能会得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结果ꎮ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小ꎬ但毕

竟存在ꎮ 其次是网络公司的控制ꎮ 网络公司控制着传播信息的技术架构ꎬ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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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控制、商业交易、利益输送等目的ꎬ可能会丧失道德底线ꎬ对公众知情权构成

损害ꎮ 比如搜索引擎公司可以按照特定标准设计“算法”ꎬ对网络信息进行排

序ꎬ或者干脆屏蔽和删除某些信息ꎮ 第三是国家的控制ꎮ 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

度的公共性ꎬ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ꎮ 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可以

在网络上自由地发表言论ꎬ但这终究只是在国家控制的网络空间发表言论的权

利ꎬ国家可以通过封锁网站、过滤网络信息等方式ꎬ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舆论ꎮ
的确ꎬ通过技术控制舆论在理论上存在ꎬ在实际中也时常出现ꎮ 但情况并非

普遍如此ꎬ更非必然如此ꎮ 技术发展本身也会成为消除技术控制的力量ꎮ 比如ꎬ
有人认为中国人大网征求的网民意见受到干扰和控制ꎬ不能代表现实中的纳税

人ꎮ 但了解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系统的人都知道ꎬ对这一系统进行灌水

或技术干扰几无可能ꎮ 相对于其他媒体平台ꎬ网络上的舆论是最难控制的ꎬ即便

实施干扰和控制也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ꎮ 可以一时控制ꎬ无法长期控制ꎻ可以

控制一隅ꎬ难以控制全网ꎮ 有关部门的网络控制很容易被网络本身曝光并被网

民唾骂ꎬ从而形成抑制网络控制的力量ꎮ 在网络多元化的条件下ꎬ一些被封锁的

意见很容易发表到相对友好、宽容的其他网络中ꎬ从而使封锁实际失效ꎮ 可见ꎬ
具有“双刃”功能的网络技术并不天然与民主为敌ꎮ

(二)网络民主与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又称信息鸿沟ꎬ意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

之间的巨大差距ꎮ 这一假说认为ꎬ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知识越丰富的用

户越有可能参与互联网的活动ꎬ能够比地位低者更快、更多地获得信息ꎮ 大众媒

介传送的信息越多ꎬ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加扩大ꎮ 在莫斯卡、帕累托、熊
彼特等精英民主论者看来ꎬ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ꎬ他们认为掌握话语权

的永远只能是少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ꎮ 网络参与的现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

点ꎮ 比如在微博中ꎬ各种认证的企业家、官员、明星、作家、学者、律师、企业机构

凭借现实影响力和网站的操控而迅速成为意见领袖ꎬ是微博中信息量最大、发言

最多、最具影响力的活跃分子ꎬ而普通民众则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ꎬ是各界名人

的跟随者ꎬ是信息的接收者ꎮ 网络信息与网络参与的不平等ꎬ很可能会加剧现实

资源分配的不平等ꎮ 因为在现代科技时代ꎬ信息就是财富ꎮ 这种“数字鸿沟”不
仅在中国存在ꎬ在西方科技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ꎮ 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ꎬ
也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ꎮ

然而ꎬ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了ꎮ 即便同意“数字鸿沟”的存在ꎬ我们

至少可以说网络科技的应用是符合帕累托优化原则的ꎮ 也就是说ꎬ在网络的条

件下ꎬ大家的信息总量都增加了ꎬ从中获得的利益也都增加了ꎬ虽然有人的增加

量大ꎬ有人的增加量小ꎮ 对于由此产生的信息分化乃至贫富分化ꎬ完全可以通过

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而得以解决ꎮ 而且ꎬ所谓“数字鸿沟”可能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ꎬ它将随着科技的发展、普及而逐渐缩小、消逝ꎮ 实际上ꎬ网络空间

的信息分布是均衡的ꎬ信息传播是广泛的ꎬ这使更多人拥有了平等发展的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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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存在ꎬ才能使遥远山村的孩子获得与大城市的孩子大

致相同的知识ꎬ从而尽可能获得同等的人生起点ꎮ 网络总体上促进了信息的平

等ꎬ而非不平等ꎮ 它使民主成为可能ꎬ而非不可能ꎮ 应当通过网络科技的进步解

决数字鸿沟的问题ꎬ推动网络民主的发展ꎬ而不是因噎废食ꎬ惧溺自沉ꎮ 参照中

国互联网管理中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中国网民规模达 ６. ３２ 亿ꎬ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 ４６. ９％ ꎮ〔３〕随着 ３Ｇ 乃至 ４Ｇ 技术普及ꎬ移动网络广泛使用ꎬ网络促进

信息平等的功能会更加明显ꎮ
(三)网络民主与群体极化

与精英民主论相反的一种论断ꎬ是所谓网络可能导致群体极化和多数暴政ꎮ
美国法哲学家孙斯坦提出的“群体极化”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概念ꎬ是指在网络

传播领域里ꎬ持有近似观点的人们更愿意进行沟通讨论ꎬ并促使彼此朝既有的偏

向持续移动ꎬ最后形成极端的、排他的群体性观点ꎮ 网络公共论坛虽然是多样化

的ꎬ但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论坛并加入其中ꎮ 长期浸染的结

果ꎬ就是使网民强化了对自己观点的固守以至极端化ꎮ 正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ꎬ
有人认为ꎬ时常席卷网络的舆论洪流不一定代表真相ꎬ也未必彰显公平与正义ꎮ
比如在药家鑫杀人案中ꎬ其杀人事实无疑是确凿的ꎬ但一些有意无意的谣言误导

网民ꎬ把药家鑫捏造为官二代、富二代ꎬ使得案件演化为官民之间的对立、富人和

穷人的对立ꎬ专家的学理分析也被认为是替权势阶层代言ꎬ从而形成了群情激

愤、喧嚣谩骂的网络舆论场景ꎮ 这种话语暴力对司法独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ꎬ加
深了社会本就存在的裂痕ꎮ 再如ꎬ时下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之间的攻击、
“法治”与“专政”主张者之间的敌视ꎬ也是所谓群体极化的表现ꎮ 这一现象使真

正需要重视的理论问题以及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被忽视和搁置了ꎮ
不过ꎬ“群体极化”现象也并非那么可怕ꎮ 由于人们的生活阅历、知识背景

等各不相同ꎬ对于同一个问题总会存在不同的看法ꎮ 当然ꎬ具有相同观点的人的

确容易形成一个团体ꎬ也会形成某种极端的观点或行为ꎮ 但是ꎬ毕竟不同的意见

团体是同时存在的ꎬ社会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ꎮ 竞争性思想的并存、争鸣是真理

显现所必需的条件ꎬ即便是群体极化的多种观点并存ꎬ也要比只允许一种观点存

在的思想专制好得多ꎮ 药家鑫案之所以非理性发酵ꎬ并非因为网络舆论非理性

和所谓的群体极化ꎬ而是因为信息不公开、不透明ꎮ 群体极化不过是信息不透明

的结果ꎮ 假如政府部门重视公众要求ꎬ解答网民疑问ꎬ自然就会消解人们的极端

情绪ꎮ 此外还要看到ꎬ群体极化在某些时候具有强化民众监督力量的正面价值ꎮ
在很多官员腐败案中ꎬ正是由于群体极化形成的强大网络舆论压力ꎬ才迫使政府

最终依法做出公正处理ꎮ 尽管一些悲观主义者担心政治参与失控会导致无政府

主义甚至社会动乱ꎬ但到今天为止ꎬ这些情况并未有任何出现的迹象ꎬ恰恰相反ꎬ
网络民主很好地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ꎮ

(四)网络民主与意识形态

随着网络的普及ꎬ越来越多的民众习惯于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ꎬ“百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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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ꎬ百家争鸣”的思想画面空前充分地展现出来ꎮ 意识形态多元化是网络科技

发展的必然结果ꎬ是人类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剧烈碰撞的必然反应ꎮ 与中国相

比ꎬ西方国家无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技术条件上都占有优势ꎮ 众所周知ꎬ全球

顶级服务器只有 １３ 台ꎬ其中 １０ 台在美国ꎻ互联网上 ９０％的信息是英语信息ꎬ中
文信息仅占 １％左右ꎮ 凭借对技术和话语的垄断ꎬ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宣传其价

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强烈冲击ꎮ
难怪美国学者查德威克称互联网已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

具”ꎮ〔４〕但是ꎬ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负有凝聚人心和维护统一的责

任ꎬ特别是对于后发展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ꎮ 因此ꎬ网络

时代意识形态的民主化、多元化与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统一性可

能形成矛盾ꎮ
然而ꎬ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能被认为是必然的、敌对的、你死我活的ꎮ 正是由

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发出不同

的声音ꎬ才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汇集世界智慧、凝聚社会共识、制定执政方略、择
取治理良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ꎮ 一些网民的言辞可能比较激烈ꎬ但往往是

出于对国家发展过程中某些社会问题的关心ꎬ而未必是受西方敌对势力操控的

反政府、反国家行为ꎮ 对于网络舆论ꎬ“禁”与“堵”只是下策ꎬ最好的办法是尊重

群众、相信群众、重在疏导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ꎬ要容得下尖

锐批评”ꎮ〔５〕 此外ꎬ互联网毕竟只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ꎬ而不等于意识形态本

身ꎮ 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尽人意ꎬ那么ꎬ所应检讨的绝不止于网络管理方

面ꎮ 更需要反思的ꎬ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是否具有充分的解释力ꎬ是否符合时

代发展的需要ꎬ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需要ꎮ 在网络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平台之上ꎬ
各种思想观点并存、争鸣并相互影响ꎬ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理性化ꎬ有助于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ꎮ 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网络带来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危

机ꎬ而是意识形态的契机ꎮ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２〕«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３４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ｇｙｗｍ / ｘｗｚｘ / ｒｄｘｗ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４０７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２１＿４７４３９. ｈｔｍꎮ
〔４〕〔美〕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ꎬ任孟山译ꎬ北京:华夏出版

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５〕«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ꎬ“新华网”ꎬ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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